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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 

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保

荐机构”）作为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世纪”、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保荐

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创世纪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事项进行了核

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世纪”）系公司

核心主业高端智能装备业务经营主体，该领域下游客户采用融资租赁或银行贷款

方式采购整机厂商设备，整机厂商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属于行业内较为普

遍的销售模式。结合行业特点、根据客户实际需求，为进一步增强高端智能装备

业务客户粘性、快速回笼资金，深圳创世纪根据客户的资质情况提供不同形式的

担保，拟在 2022年度为客户提供金额合计不超过 50,000万元（单位：人民币，

下同）的担保，担保责任金额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4.13%。  

本次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涉及的商业银行或融资租赁公司、被担保客

户均与公司、公司董监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为客户

提供买方信贷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21 年 12月 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客户提供 2022 年度买方信贷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的相

关事项。本次买方信贷担保的被担保方可能包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客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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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方案概述 

1、担保方：深圳创世纪及其下属公司。  

2、被担保方：高端智能装备业务资信状况良好、经第三方商业银行、融资

赁公司审核符合融资条件，且与公司、公司董监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的客户。被担保方中可能包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客户，公司将

对其资信状况、经营情况进行严格审核，严格执行风险控制措施。  

3、担保方式：保证担保、回购担保。 

保证担保方式下，客户未按期偿还融资租赁租金或银行贷款本息的，深圳创

世纪则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回购担保方式下，客户未按期偿还融资租赁款项、

银行贷款，且融资租赁公司、银行不能追回客户所欠全部或部分款项的，深圳创

世纪按照回购合同规定价格回购设备产品。 

4、担保金额：2022 年度，深圳创世纪为客户新增提供金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的担保。 

5、担保期限：根据客户申请信用支持或以融资租赁等方式购买设备的融资

期限，由最终签订的担保协议确定。  

6、其他说明：根据第三方商业银行、融资租赁公司要求，公司可能在买方

信贷担保金额范围内，为深圳创世纪对客户的买方信贷担保提供履约担保，即在

被担保客户发生违约且深圳创世纪未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回购责任的情况下，

公司代深圳创世纪承担上述责任。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含深圳创世纪的

100%股权对应的权益，该等担保不会增加公司整体的对外担保责任。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深圳创世纪将为资信状况良好、经第三方公司审核符合融资条件，且与

公司、公司董监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客户提供回购担

保或保证担保。本次被担保对象中可能包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客户，公司将

对其资信状况、经营情况进行审核，严格执行风险控制措施。  

2、如涉及公司为深圳创世纪的买方信贷担保提供履约担保的，被担保人系

深圳创世纪及其下属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体 

（1）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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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具体情况 

名称 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83906254G 

成立时间 2005 年 12 月 22 日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黄埔社区南浦路 152 号 1 栋整套 

法定代表人 蔡万峰 

注册资本 37,981.7741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数控机床等高端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等 

 

 

当前股东情况 

公司持有 78.99%股权；  

四川港荣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9.37%股权；  

国家制造业基金持有 8.73%股权；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有 1.13%股权； 

新疆荣耀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03%股权；  

石河子市隆华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0.75%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深圳创世纪的财务状况： 

报表项目 
2020 年末/2020 年度 

（经审计，万元） 

2021 年半年度末/上半年 

（经审计，万元） 

总资产      740,392.90          874,911.53  

总负债      373,853.54          426,817.06  

净资产      366,539.36          448,094.47  

营业收入      261,957.36          198,757.23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640.17           26,488.16  

（2）苏州市台群机械有限公司 

项目 具体情况 

名称 苏州市台群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7MA1N1F1E7Y 

成立时间 2016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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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太东路 3000 号 

法定代表人 徐卫东 

注册资本 32,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机械电子设备、数控机床等设计、开发、服

务等 

当前股东情况 公司子公司深圳创世纪间接持有 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苏州台群的财务状况： 

报表项目 
2020 年末/2020 年度 

（经审计，万元） 

2021 年半年度末/上半年 

（经审计，万元） 

总资产      182,769.08          309,855.58  

总负债      136,804.29          262,216.85  

净资产       45,964.80           47,638.74  

营业收入       83,713.42           94,018.72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48.00            5,080.20  

（3）宜宾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 

项目 具体情况 

名称 宜宾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500MA67YUKC73 

成立时间 2019 年 8 月 7 日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宜宾市临港经开区港园路西段恒旭科技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 蔡万峰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数控机床等高端制造装备研发、制造、销售 

当前股东情况 公司子公司深圳创世纪持有其 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宜宾创世纪的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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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2020 年末/2020 年度 

（经审计，万元） 

2021 年半年度末/上半年 

（经审计，万元） 

总资产      121,618.64          180,690.16  

总负债       57,548.67           95,290.92  

净资产       64,069.98           85,399.24  

营业收入       97,423.75           69,196.68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655.17           21,329.26  

（4）东莞市创群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项目 具体情况 

名称 东莞市创群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3454758106 

成立时间 2015 年 7 月 8 日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东莞市沙田镇横流社区沙田综合服务中心大院 2 号楼 3 楼 301 室 

法定代表人 蔡万峰 

注册资本 3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数控机床等高端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等 

当前股东情况 公司子公司深圳创世纪持有 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东莞创群的财务状况： 

报表项目 
2020 年末/2020 年度 

（经审计，万元） 

2021 年半年度末/上半年 

（经审计，万元） 

总资产      164,973.05          203,081.34  

总负债       30,753.20           66,832.96  

净资产      134,219.84          136,248.37  

营业收入        6,905.90            2,089.84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81.39            2,028.53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的相关事项尚未签署协议，将在公司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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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后，被担保人发生实际融资、担保需求时签署，详细情况以最终签署的

担保协议为准。 

五、担保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如出现客户违约情况，深圳创世纪或公司将

面临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赔偿风险、诉讼风险以及回购设备造成损失的风险。为

防止或减少风险的发生，公司高端智能装备业务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主要如下： 

1、制定详细客户资质评估流程：销售部门收集客户资料、风险管理部门审

核客户资质、优良资质的客户资料提交给融资租赁公司/银行审核合格后签署协

议； 

2、业务人员定期走访客户，及时了解客户的生产经营状况及变化情况； 

3、对数控机床等机器设备设置远程控制密码，若客户不按照合同付款，深

圳创世纪可通过密码对机器进行远程锁定；  

4、优先选择为客户提供回购担保，当客户出现违约情形时，深圳创世纪取

得设备所有权并取回设备，防止客户破产的情形下设备产品被作为破产财产处

理；  

5、回购担保方式下通常要求客户支付部分首付款，余款在未来期间内按月

支付；在剩余款项支付期间，如果出现违约而触发回购责任的情况，机器的市场

价值仍可能高于未支付的剩余货款金额，从而有效控制损失风险；  

6、采用融资租赁、银行贷款方式购买深圳创世纪产品的客户及其主要股东

与第三方商业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签署担保协议。在客户出现违约情形时，第三

方商业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可直接要求客户及其主要股东承担担保责任，进而降

低公司的担保责任。  

经过多年的业务运营经验的积累，公司数控机床等高端智能装备业务已经建

立了良好的风险防范体系，能够严格控制担保的风险。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余额为 186,546.68 万

元；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外（买方信贷客户）担保余额 18,849.96 万元，占公



7 

司 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9.10%；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37,023.84 万

元，占公司 2020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66.14%；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共

同担保不再重复计算）为 30,672.88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4.81%。 

截至 2021年 9 月 30日，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其他正在履行的

对外担保。公司及下属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 

七、审议意见 

1、董事会意见 

2021年 12月 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客户提供 2022年度买方信贷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  

作为促进设备销售、加速货款回笼的一种有效模式，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

保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促进设备产品销售。公司为高端智能装备业务资

信状况良好的客户提供担保，已经实施了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本次对外担保风

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的相关事项。  

为便于实施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的相关事项，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管理层全权代表公司在批准的额度内处理与之相关的一切事务。本次授权

决议的有效期为 2022 年度内。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在认真审议后，在《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中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为客户提供买

方信贷担保是一种有效促进设备产品销售、增强客户粘性、加速货款回笼的方式，

为机械装备行业广泛采用。公司为高端智能装备业务资信状况及经营情况良好的

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有助于更好地促进设备销售和主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已针对高端智能装备业务买方信贷担保事项建立良好的

风险防控体系，能够有效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的相关事项。 

3、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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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6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客户提供 2022年度买方信贷担保的议案》，公司监事会经核查认为： 

公司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有利于更好地促进设备产品销售、增强客户

粘性、加速货款回笼。公司已经建立了买方信贷担保良好的风险防控体系，本次

为资信状况良好的客户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规定。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销售业务的发展，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事项无异议，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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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创世纪智能装

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郭西波                 黄自军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